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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标准《危险货物品名表》GB 12268（征求意见稿） 

编制说明 

 

一、工作简况 

1．任务来源 

2020 年 12 月 24 日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标委发［2020］

年 54号文下达了本标准修订项目的计划，计划编号 20205222-Q-469，

项目名称“危险货物品名表”。 

2. 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 

主要起草单位: 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所、上海化工研究院、

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、山东京博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等。 

主要起草人：夏庆、顾慧丽、陈荣昌、刘晨、邹林等。 

3．主要工作过程 

2020 年 2 月，标准编制组进行了标准预研工作，分析了标准修

订的主要内容，形成了标准工作计划。2020 年 12月，国家标准化管

理委员会下达了相关计划。 

2021 年 4 月，标准编制组在杭州召开标准研讨会，会议邀请了

国家铁路局运输司、上海市交通委员会、环境保护部化学品登记中心、

应急管理部化学品登记中心、浙江海运集团有限公司、山东京博物流

股份有限公司、河北诚信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、国家

邮政局邮政业安全中心、中核四零四有限公司第二分公司、中国船级

社上海规范所、上海海事大学、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、国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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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学品制造商协会、中国包装联合会运输包装专业委员会、中国日用

化工协会、杭州瑞欧科技有限公司、上海蓝西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

等涉及危险货物运输各个领域的 18 家单位，共计 30 人参加了会议。

通过研讨，进一步完善了标准的修订思路和技术路线，形成了标准初

稿。 

2021 年 6 月，标准编制组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标准修订研讨会，

邀请了业内专家参与了相关研讨。 

2022 年 3 月，标准编制组就标准草案咨询了专家意见，并根据

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。 

2022 年 7 月，标准编制组赴浏阳市鞭炮烟花产业发展中心开展

了危险货物分类、品名、包装和运输等内容的调研。 

2023 年 2 月，标准编制组召开组内会议，对标准内容、格式进

行进一步修改完善，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，提交标委会申请公开征

求意见。 

二、编制原则、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

1.标准编制原则 

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GB/T 1.1-2020《标准

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要求编写。 

本标准技术内容与联合国《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

本》（第 22修订版）（以下简称“《规章范本》（第 22 修订版）”）保持

一致。 

2. 主要技术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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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标准规定了危险货物品名表的一般规定、结构、特殊规定、有

限数量、例外数量、包装的一般规定、可移动罐柜和散装容器的一般

规定。本标准适用于危险货物运输、储存、经销及相关活动。本标准

的结构如下： 

前言 

第 1 章 范围 

第 2 章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第 3 章 术语和定义 

第 4 章 一般规定 

第 5 章 结构 

第 6 章 特殊规定 

第 7 章 有限数量 

第 8 章 例外数量 

第 9 章 包装的一般规定 

第 10章 可移动罐柜和散装容器的一般规定 

规范性附录 

附录 1 特殊规定的要求 

附录 2 类属和未另作规定的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一览表 

附录 3 现已划定可用包装装载的自反应物质一览表 

附录 4 有机过氧化物一览表 

本次修订结合标准 2012 版实施以来发现的问题和标准使用单位

提出的修改建议，按照《规章范本》（第 22 修订版）最新技术内容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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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品名表相关条目、扩充表格项目、修订特殊规定等内容，进一步

提高标准的精细化程度和实用性。主要技术内容变化如下： 

（1）更改了危险货物品名表结构，修改第 6 栏为“联合国包装

类别”，增加了第 8 栏“有限数量”、第 9 栏“例外数量”、第 10

栏“包装指南”、第 11栏“特殊包装规定”、第 12栏“可移动罐柜

和散装容器指南”、第 13 栏“可移动罐柜和散装货箱特殊规定”，

修改后的危险货物品名表共 13栏。 

（2）更改了特殊规定。 

（3）增加了有限数量规定、例外数量规定、包装的一般规定、

可移动罐柜和散装容器的一般规定。 

（4）修改了类属和未另作规定的危险货物正式运输名称一览表。 

（5）增加了现已划定可用包装装载的自反应物质一览表。 

（6）增加了有机过氧化物一览表。 

（7）其他技术内容的修改。 

标准在编制过程中，对从事危险货物监管、危险货物运输、危险

货物检验检测、危险化学品登记管理等的相关单位进行了多次调研，

并充分考虑了我国危险货物领域中的相关要求、特点及使用习惯，同

时保证了与相关法规和技术标准规则相协调，确保了本标准规定的主

要技术内容的先进合理、切实可行。 

三、与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，配套推荐性标

准的制定情况 

本标准与 GB 6944《危险货物分类规则》等基础标准一起，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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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国内危险货物和危险化学品标准体系的主干。 

本标准为诸多危险货物相关的管理规定和标准规范提供了基本

技术要求，如《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

令 2018 年第 11 号）、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输部令

2019 年第 42 号）、《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

输部令 2022 年第 24 号）、《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》（交通运

输部令 2016年第 42 号）等，以及相关的危险货物检测、包装、托运、

运输安全条件、应急程序等技术标准规范，如 GB 190《危险货物包

装标志》、GB/T 7694《危险货物命名原则》、GB/T 15098《危险货物

运输包装类别划分方法》、GB 28644.1《危险货物例外数量及包装要

求》、GB 28644.2《危险货物有限数量及包装要求》、GB 28644.3《有

机过氧化物分类及品名表》等。 

本标准的修订符合国内和国际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的发展趋势要

求，并与国内水、公、铁、空危险货物运输的相关管理规定和技术标

准规则的协调一致。 

四、与国际标准化组织、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

对分析 

现行版《危险货物品名表》（GB 12268-2012）与联合国《关于危

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》（第 16 修订版）的技术内容一致，

此后出版了第 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修订版。《规章范本》（第 22

修订版）于 2021 年出版，在危险货物列表条目、特殊规定等方面有

诸多变化。本标准技术内容与《规章范本》（第 22修订版）保持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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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、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

无。 

六、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

理由 

建议实施过渡期 12 个月。过渡期中对标准进行宣贯，并对做好

标准技术要求与管理规定的衔接。 

七、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 

《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》《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监督管

理规定》《船舶载运危险货物安全监督管理规定》《港口危险货物安全

管理规定》《民用航空危险品运输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规中明确了危

险货物运输、储存、经销及相关活动中的要求，以及违反相关规定的

罚责。 

八、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

本标准技术内容与《规章范本》（第 22 修订版）技术要求一致，

对世界贸易组织 WTO 其他成员的贸易没有重大影响，不涉及国际、国

内其他行业，无需要对外进行通报。 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本标准替代《危险货物品名表》（GB 12268-2012）。 

十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

本标准不涉及专利。 

十一、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

本标准涉及的产品、过程或者服务为危险货物运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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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
